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漯河利通液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购买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交易概况 

（一）基本情况 

为更好地推进公司战略发展，理顺业务架构，公司拟受让子公司希法(上海)

液压技术有限公司持有的河南希法新材料有限公司 20%股权，转让价格为 0。本

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将直接持有河南希法新材料有限公司 100%股权。 

 

（二）是否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一章第二条“公众公司及

其控股或者控制的公司购买、出售资产，达到下列标准之一的，构成重大资产重

组： 

（一）购买、出售的资产总额占公众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

务会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达到 50%以上； 

（二）购买、出售的资产净额占公众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

务会计报表期末净资产额的比例达到 50%以上，且购买、出售的资产总额占公众

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达到

30%以上。” 

本次购买股权交易属于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内的母子公司之间的交易，不会导

致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资产总额和资产净额的变动，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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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四）审议和表决情况 

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20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受

让子公司股权>的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五）交易标的是否开展或拟开展私募投资活动 

本次交易标的不涉及开展或拟开展私募投资活动，不是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

金业协会登记为私募基金管理人，不会将公司主营业务变更为私募基金管理业务。 

（六）交易标的不属于其他具有金融属性的企业 

本次交易标的不属于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担保公司、融资租赁公司、商业保

理公司、典当公司、互联网金融公司等其他具有金融属性的企业。 

二、交易对方的情况 

1、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希法(上海)液压技术有限公司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德堡路 38 号 2 幢三层 306-57 室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德堡路 38 号 2 幢三层 306-57 室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外国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赵淑文 

实际控制人：赵洪亮、刘雪苹 

主营业务：液压管路系统的设计，液压管路设备、流体传动元器件、化工原

料及产品（除危险化学品、监控化学品、烟花爆竹、民用爆炸物品、易制毒

化学品）的批发、进出口、佣金代理（拍卖除外）及其相关配套服务。 

注册资本：1,000,000 欧元 

实缴资本：0 元 

关联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财务状况： 

希法(上海)液压技术有限公司 2020 年度经审计总资产为 195.76 万元，净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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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 29.26 万元，营业收入 464.80 万元，净利润 47.83 万元。 

 

三、交易标的情况 

（一）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交易标的名称：河南希法新材料有限公司 

2、交易标的类别：股权类资产 

3、交易标的所在地：漯河经济技术开发区东方红路与中山路交叉口西北角 

交易标的为股权类资产的披露 

4.注册资本 2000 万元，实缴资本 0 万元 

5.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认缴资本（万元） 持股比例 

漯河利通液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600 80% 

希法(上海)液压技术有限公司 400 20% 

6. 河南希法新材料有限公司暂未开展业务。 

 

（二）交易标的资产权属情况 

交易标的股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任何转让限制的情况，不存在涉

及该股权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也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等妨碍

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四、定价情况 

鉴于交易对方希法(上海)液压技术有限公司及交易标的河南希法新材料有

限公司均属公司子公司，且河南希法新材料有限公司实缴资本为 0，股本次股

权转让价格为 0，不存在损害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况。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交易协议主要内容 

1、协议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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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受让方：漯河利通液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转让方：希法(上海)液压技术有限公司 

（3）标的公司：河南希法新材料有限公司 

2、成交金额：0 元 

3、生效及解除 

本协议自各方签署之日起成立。 

 

（二）交易协议的其他情况 

无 

 

六、交易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股权转让，有利于为更好地推进公司战略发展，理顺业务架构，提高

公司决策效率，不会对公司财务及经营状况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

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七、备查文件目录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漯河利通液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4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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